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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经经过八年。八年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社

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现行《律师法》已经严重

滞后，因此修改现行《律师法》已是当务之急。对《律师法

》进行怎样的修改才能使之适应当前形势并引导律师事业健

康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呢？ 首先得分析我国现阶

段律师的现状。 一、律师现状分析 （一）法律对律师的授权

严重不足\r 这从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可窥其一斑。《律师法》

第31条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个人同意

，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刑事诉讼法》第37条也作了相

似的规定。这些规定表面上看来是赋予了律师调查取证权，

但实际上这些规定意味着证人、有关单位和个人若不同意，

律师就无法调查与案件或法律事务相关的证据和情况，律师

不具有充分的调查取证权。这也就为有关机关以需要“保密

”等理由阻挠律师依法办案埋下了隐患。比如在办理经济案

件的过程中，往往要查相关企业的工商档案及相关当事人的

财产情况，而相关行政机关内部规章规定查工商档案、土地

房产情况等必须有法院的立案通知书。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

规定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律师参与企业兼并、资产重组以及其

他需要以核查企业工商档案为条件的非诉讼业务的可能。而

在诉讼案件中，这一规定客观上使得被告转移财产成为可能

，从而使法院的判决书成为一纸空文，法律也就实际上保护

了应该受惩罚的人的非法利益而侵夺了本该保护的人的合法



利益，最终将使大众对法律失去信心。 （二）律师执业权利

缺乏保障 这一点在刑事诉讼案件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刑法

》中第306条规定了律师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但律师却缺少相应救济或抗辩权。导致在现实中，不管律师

有罪无罪，先把涉案律师先行羁押，使得很多律师对办理刑

事案件存在顾虑。从而导致律师根本就不接刑事案件，或即

使接了，也不会怎么仔细地去调查取证而只是依靠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进行形式上的辩护。 （三）律师的

政治地位低下 1、有相当多的政府部门不理解律师，歧视律

师，不屑于与律师对话，对律师的正常工作不配合，甚至有

些政府部门针对律师作出一些限制性的规定，更有甚者，有

些对律师正常履行职责维护群众利益的行为视为与政府作对

。 2、律师能够参政、议政的机会、人数比较少。各地除了

少数律师被作为“花瓶”选为人大、政协代表有机会参政、

议政外，大部分律师都没有参政、议政的机会。而被选举到

权力机构当人大代表的律师要比到政协的少得多，使律师发

挥不 了职业优势。就是这些少数被选为参政议政的代表的律

师，大多都是少数民主党派推选的，很少有律师群体推选出

来的。 3、缺乏律师进入政治机构、司法机构的流动机制，

使得形成“律师永远只能是律师”、“律师至多只能是律师

”的现象及观念。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律师的政治热情

和政治抱负，使得律师只能追求商业化的功利，从而使律师

在大众中的形象便是唯利是图、毫无正义感的“讼棍”甚或

“有钱人的走狗”。 综上，当前我国律师的处境可以用“极

端恶劣”来形容，而这种情形又导致律师行贿等事件的发生

，从而影响我国民主、法治的进程。这也就是为什么得修改



《律师法》的原因。那应该怎样修改呢？ 二、修改《律师法

》的指导思想 首先、应当在立法本旨上对律师有一个积极的

定位，以提升律师地位。即应将律师视为现代司法体制所必

需的构成部分，作为保障法治实现的重要力量，律师同法官

、检察官一样具有独立的地位，不受非法的外来干涉。应将

律师看作保护私权的行政、司法机关以外的第三种力量。而

不是现行《律师法》所规定的只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

业人员。 其次、修改《律师法》是个系统工程，如果只是对

现行的《律师法》作狭义的小范围的修改，就会产生法律之

间的冲突、抵触，使得无法正确的适用法律，导致修改《律

师法》的效果无法体现。因此，应在修改狭义的《律师法》

的同时，对《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等

涉及到的相关法律进行相应的修改、补充和完善。 最后、修

改《律师法》，应该彰显律师权利，确实地改善律师执业的

环境。 三、修改《律师法》的方案 （一）结构上的调整\r 将

“执业律师的权利”单列为一章，并将其列于第二章“律师

执业条件”之后作为第三章； （二）具体方案 1、应在《律

师法》第二条“本法所称的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

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下加上“律师是国

家司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法治实现的不可或缺的

力量。”作为第二款。 2、《律师法》第三十条第二款“律

师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其辩论或者辩护的权利应

当依法保障。”应该修改为“律师担任诉讼、非诉讼代理人

或者辩护人时，其辩论或者辩护的权利应当依法保障，并不

受非法追究。” 3、《律师法》第三十一条“律师承办法律

事务，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



应该修改为“律师承办法律事务，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

查情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否则，以妨

害取证罪处罚，情节较轻的，对相关负责人或个人处以行政

处罚。”并将第三十三条“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活动中

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

私。”并入第三十一条作为第三款。这一条的修改有赖于在

《刑法》中增设妨害律师取证的罪名及刑罚。 4、建立刑事

辩护律师享有豁免权制度。纵观国际社会，一些法制健全的

国家，都有律师原则上享有一定的豁免权制度，即律师在诉

讼中发表的言论无论对错，均不受法律追究。同时，除非法

律有特别规定，不得传唤律师到庭作证。虽然我国现在政治

环境大为改观，已经不会出现以律师在诉讼中发表反动言论

为借口而对律师治罪的情况了。但是对律师进行打击刁难，

甚至迫害陷罪的现象仍屡见不鲜，以至于在一个时期内律师

如何维护自己权利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一个检察官控诉了一

个结果被宣告无罪的人，没见有受到追究刑事责任的，而律

师由于无罪辩护被追究包庇的却时有发生，这不能不说是中

国律师制度的悲哀。保护律师自己的权利，保护律师在刑事

诉讼发表言论无论对错都不受追究，调动律师参与刑事诉讼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一个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规定律师

参与刑事辩护享有豁免权无疑会充分调动律师参与刑事辩护

的积极性，提高刑事审判的质量，减少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

风险，完全是必要的。 总之，此次律师法的修改应以彰显律

师权利、提升律师地位为指导思想，改变现阶段我国律师执

业的大环境，使我国律师业能健康快速地发展，为我国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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